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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给新电动自行车上牌时，

一听到可以买保险，我马上买了最贵

的那种，因为我的前车之鉴真的太深

刻了！”回想起 3 年前的往事，刘女士

心情依然不能平静。2019 年底，她

花 4000 多元购买了一辆电动自行

车。

2020 年 1 月初，刘女士如往常一

样下班骑车回家。经过开创大道的一

个路口时，因为右侧连续封闭施工许

久，因此经常有直行的行人、单车直接

通过。黄灯将闪，刘女士低速通过该

路口，忽然一名骑着自行车的青年男

子与她相撞，随后跌倒。刘女士立刻

刹住车，查看男子情况。

因为手先着地，青年男子被诊断

为肘部粉碎性骨折。当时，刘女士被

交警判负担男子诊疗费的七成。同

时，刘女士的电动车也被没收。“我才

知道我的车属于需要上牌的那一类，

不然是不合法的。”

刘女士表示，直到今年，已经给那

名男子陆续支付了 10万元，且治疗还

未结束。“钢板、药要最好的进口的也

罢了，我还收到名为康复的疗养项目

账单，那些康复机构收费特别贵……

一年的工资，几乎就要搭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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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逾400万辆电动自行车
仅24万驾驶人购买相关保险

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市民最
主要的代步工具之一。数据显
示，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
量或超400万辆，但是随之而来
的交通违法行为也不断上升，
2021年广州共查处电动自行车
交通违法行为112万多宗，同比
上升 169%，安全问题也是层出
不穷。记者发现，通过购买电动
自行车保险规避风险损失的广
州市民不多，截至今年 4月，仅
有24万人购买“穗安行”电动自
行车保险产品。业内人士提醒，
在道路上行驶时不可避免地会
有事故发生，有条件的车主应主
动投保电动自行车相关保险。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
保险属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障额
度不高，尚需要进一步完善。

市民投保意愿较弱
相关宣传要跟上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大部分市民不了

解电动自行车保险，有人对此并不感兴趣

或认为没必要，业内人士表示，原因有三

点：保险企业及从业人员宣传较少；部分市

民风险意识较弱，出险损失大多只考虑在

自己可承受范围，没有考虑到较大风险发

生时的严重性；购买电动自行车保险增加

购车用车成本，这导致一些只是在小区附

近开电动自行车的市民没有投保意愿。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主动去了解这

个东西，更不会知道它的重要性，保险公司

和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宣传，而且可以在上牌

的地点派发相关宣传单。”市民陈女士说道。

保障额度不高
未来还有很多探索空间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电动自

行车事故纠纷多为人身伤害赔偿，且涉及

金额相对较大，“（花费）几万或者十几万元

的情况都会有”。与之相比，物损赔偿的纠

纷较少且涉及金额较低，一辆电动自行车

的价格最低只要数百元。另一名保险销售

员说，“穗安行”为警保联合推出的产品，保

额较低，带有“试水”性质。这个险种市场

虽大，但风险和利润均不明确。

曾晓轩提醒，电动自行车保险多数虽

然保额不高，保障范围仅涵盖人伤，但其第

三者责任险是较普通意外险的优点。未来

随着市场不断扩大以及相关细则的出台，

电动自行车保险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

他还建议，如果将电动自行车作为日

常交通工具时，可以考虑通过多份同类产

品叠加配置的方式，将保障额度提高。

电动自行车出险后如何理赔?
广东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以“穗安行”

为例，对出险后如何办理理赔进行了分

类。投保后骑车与别人发生碰撞，此类双

方事故需由交警部门判定责任，若投保人

需承担责任，可联系保险公司进行报案；若

对方承担全责，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投

保后骑车撞到公共设施导致车上人员受

伤，此类情况可直接联系保险公司报案。

该工作人员强调，该保险产品仅赔付人伤，

不赔付物损。

哪些情况保险不赔？
值得注意的是，电动自行车保险有着

明确的责任免除。据梳理，该类产品的限

制主要体现在驾驶人的年龄、电动自行车

是否经改装等。以“穗安行”为例，适用人

群仅限于16-70周岁的驾驶人，被保人饮

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以及电动自行车因私

自改装、加装致使整车性能不符国家规定

的标准均不能赔付。上述众安保险的产品

将被保人的年龄限制为18-65周岁，上述

太平洋产险的产品则承保16-65周岁的自

然人，两者均将从事外卖、快递工作期间发

生的意外事故剔除在承保范围之外。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在江湾桥南

中国邮政门口有一个电动自行车上牌

点，一块醒目的“穗安行”电动自行车

保险宣传牌子就摆放在此。“穗安行”

为电动自行车第三者附加车上人员责

任保险，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共同承保。记者观察发

现，前来上牌的年轻人基本都会购买

保险，而中老年人意愿明显并不高。

大学刚毕业的小林推着新买的小牛电

动车前来上牌，毫不犹豫就买了两年

的保险。“一个人来广州打拼，买个保

险对自己、对家人、对其他人都负责。”

同样前来上牌的房屋经纪从业员黄阿

姨则选择先不买保险。“再观望一下，

我就在附近代步，不骑很远，感觉不需

要。”

记者发现，线上的电动自行车品

牌大部分未搭配售卖保险。记者在

淘宝平台上咨询了 10家品牌店，涵盖

新日、哈罗、永久、小牛、小刀、五羊、

台铃、绿源、九号、雅迪，除了小牛客

服称，可在其 App 上购买保险外，其

他客服均向记者表示，没有保险，“亲

可自行购买”。“我在网上买的电动自

行车，根本不知道有保险这一说。交

警提醒时，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庞

女士说道。

据悉，“穗安行”分为保费为 268
元/年的尊享版和 98 元/年的普惠版。

提供的保障责任如下：电动自行车驾

驶人员第三者责任意外伤害责任限额

分别为 15 万元和 8 万元，医疗费用责

任限额分别为1.5万元和0.6万元。附

加车上人员责任中，意外伤害责任限

额分别为5万元和2万元，医疗费用责

任限额分别为0.5万元和0.2万元。

记者留意到，与商业车险不同，目

前市场上电动自行车的保险产品较少

将物损划为保障范围。如众安保险的

骑行非机动车综合险和太平洋产险的

电动自行车意外险，与“穗安行”相同，

保障范围均为自身的意外身故伤残、

意外治疗、第三者的意外医疗等。

如果刘女士的电动车上了保险，

上述个案是否会出现不一样的结局？

明亚经纪保险服务公司资深销售经理

曾晓轩分析，假设刘女士购买了与电

动自行车相关的保险产品，该保险在

保险年度的第三者责任医疗费用责任

限额最高报销额度为1.5万元，并且有

200 元绝对免赔额，虽然离 10 万元还

是有点距离，但也一定程度上转嫁了

刘女士的经济压力。

广州交警提供的数据显示，2021
年广州全市共查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

法行为 112 万多宗，同比上升 169%。

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广州购买电动自

行车保险的人不多。广州市电动自行

车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广州市电

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或超 400 万辆。

但截至今年 4月 11日，有 24万人投保

“穗安行”，累计保额超过259亿元。

此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

监督的意见》，其中提到，鼓励电动自

行车所有人购买保险产品。业内人士

表示，在道路上行驶时不可避免地会

有事故发生，有条件的车主应主动投

保电动自行车相关保险。

因为没上保险 撞人后陆续赔了10万

分析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多发 上保险有必要

调查 多数电动自行车保险仅保人伤 不保物损

思考

不少市民不了解或者认为没必要，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保险属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额不高

■在电动自行车上牌点，市民排队办手续。


